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查封（扣押）决定书

江蓬环查扣〔2025〕15号

当事人：江门汇杨塑料板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MA54R1R448
法定代表人：杨小青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南格西路7号B栋1号车间

2025年11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检查，发现你单位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主要从事塑料板生产项目，根据你单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关于江门汇杨塑料板材有限公司年产塑料板450吨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江蓬环审〔2022〕177号）及《江门汇杨塑料板材有限公司年产塑料板450吨新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内容显示，你单位挤出工序会产生有机废气和恶臭，有效收集后由管道引至“二级活性炭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经15米高排气筒G1排放。现场检查期间你单位热熔挤出线正在生产，配套的二级活性炭吸附废气防治污染设施未开启使用，风机未运行，产生的大气污染物通过风扇和屋顶风球扩散到厂外。综上，你单位热熔挤出工序产生的废气通过不正常运行大气防治污染设施的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到外环境。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11月8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记录》。
2.2025年11月8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询问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
3.2025年11月8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所拍摄的视频资料和照片资料。
4.2025年11月10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取企业档案制作的截图照片资料。
证据1、2、3、4证明一是你单位的主体信息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二是现场检查时你单位热熔挤出工序正在生产，配套的二级活性炭吸附废气防治污染设施未开启使用，风机未运行，热熔挤出工序产生的废气通过风扇和屋顶风球扩散到厂外；三是你单位热熔挤出工序使用的原辅材料种类、生产排放的主要大气污染物种类以及配套的废气防治污染设施等情况。
因你单位存在涉嫌通过不正常运行大气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违反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排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实施查封、扣押：（四）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第二款“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实施查封、扣押；已造成严重污染或者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实施查封、扣押。”的规定。依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二条“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称排污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实施查封、扣押的，适用本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查封、扣押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的规定，我局决定对清单所列设施设备予以查封（扣押）。
查封（扣押）的设施设备自2025年11月14日起，查封（扣押）期为30日（时间从2025年11月14日起至2025年12月13日止），以就地方式，存放于你单位内。在此期间，你单位应妥善保管，不得动用、调换、损毁、变卖，并不得擅自撕毁封条，否则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你单位进行依法处理。查封的设施设备造成损失的，由你单位承担。在查封（扣押）期限届满前，你单位可以向我局提出解除申请，并附具相关证明材料。
你单位应当妥善保管查封的设施、设备，不得擅自撕毁封条、变更封条状态或者启用已查封的设施、设备。在保管期间，未经我局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擅自转移、处置。因你单位原因造成的损失，我局有权予以追偿。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江门市人民政府（受理地址：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江门市蓬江区西园里中三号之一江门市人民政府西侧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六个月内直接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起诉。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胜利路154号珠西创谷自编1号楼5楼，
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3291960。

附件：查封（扣押）设施设备清单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14日








[bookmark: _GoBack]附件
查封（扣押）设施设备清单

当事人：江门汇杨塑料板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MA54R1R448
法定代表人：杨小青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南格西路7号B栋1号车间

	序号
	设施设备
名称
	规格或型号
	数量
	生产单位
	备注

	1
	热熔挤出工序的生产电箱
	/
	1
	/
	

	
	
	
	
	
	



以上清单，是否与实物一致：------------------------------------------- ------ ----
当事人（现场负责人）签名：-----------------------  ------年------月 -----日
执法人员签名及执法证号：-------------、----------- ------年-----月 -----日
                         -----------、---------------   -------年------月 -----日
见证人签名及身份：---------------------------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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